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

涪陵府人〔2026〕13号  
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

关于刘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涪陵高新区（涪陵综保区）管委会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2026年7月8日区第六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决定：

任命

刘洋为重庆市涪陵区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（正处长级）；

秦川为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兼）；

余超为重庆市涪陵区政务服务管理事务中心主任；

胡学步为重庆市涪陵区工业经济发展中心主任（六级管理岗位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崔晓龙为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敦仁街道办事处主任。

免去

官敏的重庆市涪陵区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职务；

秦川的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滕志的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兼）职务；

李清华的重庆市涪陵区政务服务管理事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黄斌的重庆市涪陵区工业经济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任万庆的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马鞍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       
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     

2026年7月9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各部委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、检察院，区人武部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，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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